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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故宮博物院出版授權公開徵求須知 

總說明 
 

  國立故宮博物院為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授權申請人使用本院

文化創意資產製作發行出版品，爰依國立故宮博物院文化創意資產公

共化利用辦法訂定「國立故宮博物院出版授權公開徵求須知」，其要

點如下： 

一、本須知訂定目的及法源依據。(第一點) 

二、本須知之授權標的。(第二點) 

三、權利金收取原則與金額。(第三點) 

四、權利金優惠內容。(第四點) 

五、履約保證金事宜。(第五點) 

六、申請出版授權之程序。(第六點)  

七、審查進行方式。(第七點) 

八、申請出版授權應配合事項。(第八點) 

九、申請人借用授權標的之期限。(第九點) 

十、申請人受本院查核之義務事項。(第十點) 

十一、契約失效時出版物之處理。(第十一點) 

十二、出版品代銷機制。(第十二點) 

十三、申請人如有違規情形之處理事宜。(第十三點) 

十四、侵權罰則事宜。(第十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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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故宮博物院出版授權公開徵求須知 

規定 說明 

一、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本院）為促進文化創

意產業發展，授權申請人以本院文化創意資產製作發

行出版品(以下簡稱出版授權)，依國立故宮博物院文

化創意資產公共化利用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訂定

本須知。 

本須知訂定目的及法源依

據。  

二、授權標的： 

原生文化創意資產：指以本院典藏文物所拍攝製

作之照片、圖片、影片。 

衍生文化創意資產：指利用原生文化創意資產再

創作所形成之資產及本院經合法登記之商標。申

請人依本須知就本點授權標的所設計製作之出

版品，其形式包括刊物、冊籍、錄音產品等非書

資料。 

按「出版品及錄影節目帶

分級管理辦法」第二條第

一項、「政府出版品管理要

點」第二點，並參考出版

產業實務運作，就出版品

之定義酌修依本須知所設

計製作之內容形式，包含

刊物、冊籍、錄音產品等

非書資料，以期明確。 

 

三、權利金收取原則 

申請本院出版授權，其利用類別及權利金收費標

準依本辦法第五條第三項，依附件「國立故宮博

物院出版授權權利金收費標準表」（以下簡稱收

費標準表）辦理。 
申請利用類別於收費標準表未規定者，本院得依

收費標準表類似可比照之項目辦理。 

申請人應於簽訂出版授權契約時，依下列出版品

性質支付預付權利金，該預付權利金可扣抵申請

案之總權利金，但不予退還： 

(一)紙本出版者，權利金總額百分之十。 

(二)自行編製數位出版品者，每契約新臺幣一萬

元。 

(三)將本院提供之數位出版品系列檔案建置於

資料庫或平台者，每契約新臺幣十萬元整。 

申請人於授權期限内申請增加印製，應於申請時

就其增印部分繳納權利金。 

申請人於授權期限内申請減量印製，或授權期限

屆滿結算印製未達預定發行數量，得申請減免或

酌退權利金，並經本院審核同意後依收費標準表

重新核算權利金。 

申請授權利用類別、營利或非營利之目的或行為

一、出版授權之利用類別

及標準多樣且涉及收

費事項，爰另訂之並

規定該表未規定事項

之比照原則。  

二、為提高申請人規劃提

案之審慎度，避免申

請人與本院簽約後未

開發任何出版品即終

止契約，爰明定第三

項預付權利金之規

定。 

三、預付權利金之比例及

數額，係參考出版授

權多年實務經驗訂

定。 

四、依出版授權實務屢有

增減印製之常態需

求，影響權利金之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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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認定，依本院之認定為準，本院並得就所提供

授權標的之數量、規格及其於出版品之使用範圍

為適當之限制。 

取，爰明定相關規定。 

四、權利金優惠 

申請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申請權利金優

惠： 

(一)政府機關且為非營利用途，得以收費標準表

所示價額之五折計算權利金。 

(二)與本院有互惠關係之國內外博物館、美術

館、圖書館，得以對等原則優惠。 

(三)對本院學術研究、文物典藏、形象宣傳、創

意設計研發及數位發展等具重大效益之案

件，繳交企畫書並經本院專案核定者，其權

利金得以專案議約。 

本院因公務政策需要而公開徵求授權製作出版

品者，其權利金以不得低於收費標準之五折優惠

計收。 

為鼓勵機關間之合作及重

大效益合作案件，爰訂定

權利金之優惠。 

五、履約保證金事宜 

申請人於簽訂出版授權契約時，應向本院繳交履

約保證金，其金額依出版品性質不同分別計算： 

(一)紙本出版者，其履約保證金為應繳交權利金

之百分之二十。 

(二)自行編製數位出版品者，履約保證金每契約

新臺幣二萬元整。 

(三)將本院提供之數位出版品系列檔案建置於

資料庫或平台者，履約保證金每契約二十萬

整。 

申請人於授權期限内申請增加印製，應依增印部

分之權利金，依前項規定計算應補繳之履約保證

金。 

履約保證金，於申請人依約履行完畢且無待解決

事項後無息退還；如未依約履行，除沒收履約保

證金外，並視情節依第十三點規定辦理。 

為確保出版授權契約簽訂

後得繼續依約履行，避免

行政資源耗損，爰規定履

約保證金事宜。 

六、授權申請程序 

出版授權之申請程序依序如下： 

(ㄧ)申請人填具「資格審核表」、「聲明書」、「申

請表」，並檢附各該表單要求之文件及其他

相關證明，向本院提出申請。 

(二)通過本院資格審查及本院出版授權審查會

(下稱審查會)審查後，本院即通知申請人繳

納權利金及履約保證金，並簽訂出版授權契

明定申請出版授權之程

序，俾利申請人遵循及配

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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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書。 

(三)本院確認申請人已繳納預付權利金及履約

保證金，並已簽訂出版授權契約書後，始交

付申請人所需之授權標的。 

七、審查單位及方式 

本院出版授權主責單位就前點第一款文件進行

資格審查，審查同意後召開審查會，就申請人提

案架構及內容進行審查。 
審查會由本院相關單位推派委員一至二名組

成，並依出版授權業務需要不定期召開。 

審查會審查項目如下： 

(一)申請人公司簡介、營業情形及履約能力。 

(二)申請授權出版品之架構、內容、編排等。 

(三)售價合理性。 

(四)銷售通路分析。 

考量本院審查結果為申請

人能否通過出版授權申請

之關鍵，爰將本院出版授

權審查程序、審查權限分

工、審查範圍及審查會組

成方式予以明文規範，俾

利申請人就審查項目進行

準備。 

八、出版品編印 

出版品之全稿大樣應經本院審查並書面同意

後，始得出版發行。 

申請人得於出版品之封面、封底或書背載示本院

指定之官方圖形商標，並應於版權頁面載示「國

立故宮博物院授權出版」或依雙方議定之方式載

示。 

出版發行後二個月內，應繳交樣書供本院備查。 

一、明定出版授權編印完

成前之審查機制。 

二、提供申請人依其出版

品性質及通路市場考

量，決定是否載示本

院官方圓形商標之選

擇。 

三、揭示申請人於出版品

發行後提供樣書備查

之義務。 

九、授權標的借用期限 

出版授權所用之授權標的借用期限，以不超過三

個月為原則。 

申請人於前項借用期限到期前三十個日曆天

內，以書面提出延長借用期限之申請，經本院同

意者，得依約延長借用期限，延長次數以一次、

一個月為限。 

說明申請授權標的之借用

期限以及延長期限之規

定。 

十、申請人受查核之義務 

本院得自行或委請公正第三人就出版授權相關

情形進行查核，申請人有配合及說明之義務，不

得有隱匿或拒 

為確保授權出版品質，明

定申請人配合及受查核義

務。 

十一、契約失效時出版物之處理 

印刷品印製完成尚未販售或因可歸責於申請人

之事由致出版授權契約無效、撤銷、終止者，申

請人應依本院指示處理印刷品，所生處理費用由

申請人負擔。 

前項本院指示之處理方式，由本院視個案情形，

明定契約無效時出版物之

處理原則，以為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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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酌出版品性質決定。 

十二、代銷 

申請人與本院簽訂出版授權契約後，得與本院簽

訂代銷出版授權出版品契約書，由本院之博物館

商店代為銷售其出版品。 

為擴大出版物通路及增裕

本院博物館商店商品內

容，明定出版授權得由本

院代銷。 

十三、違規處理 

申請人使用供出版授權所用之授權標的，或從事

出版授權相關業務時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本

院得終止授權，並限制申請人二年內不得再向本

院申請出版授權，且已繳交之權利金及履約保證

金均不予退還： 

(一)違背國家法令。 

(二)危害社會善良風俗。 

(三)實際使用情形與申請時之書面內容不符。 

(四)未經本院同意擅自再授權第三人使用。 

(五)未依本須知第八點為載示。 

(六)其他有足生損害於本院權益之事實或行為

者。 

申請人因前項各款情事致本院受有損害者，本院

得請求申請人賠償之。 

因可歸責於申請人之情形，或因申請人之故意或

過失，致第三人侵害本院權益時，申請人應負連

帶賠償責任。 

與本院簽訂之出版授權契約到期後超印銷售

者，本院以超過約定數量乘以商品售價之金額計

罰賠償金。 

明定申請人如有違規情形

之處理事宜。 

 

十四、侵權罰則 

如未向本院提出出版授權之申請或未經本院同

意即擅自於出版品載示為本院所授權或使用本

院商標者，本院得依權利金三倍之數額請求損害

賠償。多次違反者，得依違反次數累積計算請求

懲罰性賠償金。 

依國立故宮博物院文化創

意資產公共化利用辦法，

任何人皆可使用本院公開

免費之內容製作出版品，

此已非侵權行為，惟未經

本院同意仍不得擅自標榜

出版品為本院授權或使用

本院商標，爰訂定本點。 



6 
 

附件 

國立故宮博物院出版授權權利金收費標準表 

規定 說明 

一、 權利金之計算： 

(一) 出版授權權利金之計算，以申請時出版品之預定發

行數量，乘以商品售價後再乘以各該發行數量對應

之下列百分比計算之。  

(二) 於授權期限内申請增加印製，其增印部分之權利金

計算，以增加印製之數量，乘以原商品售價後再乘

以原發行數量對應之百分比計算之。 

(三) 申請人於授權期限内申請減量印製，或授權期限屆

滿結算印製未達預定發行數量，得申請酌退權利

金，其計算以減量印製或未達發行數量之數量，乘

以原商品售價後再乘以減量印製後發行數量對應之

百分比計算之。 

(四) 本收費標準表之權利金，幣值皆為新臺幣，且以含

稅價計算。 

一、明定出版授權權利金

之計算方式。 

二、為避免申請人以最低

發行量提案，再於

契約期間內追加印

製量，並以累計印

製數量對應至較低

權利金百分比計算

應增加金額，而損

及本院權益，爰明

定增印數量仍以原

商品售價及原發行

數量對應之百分比

計算之。  

三、為避免申請人以最高

發行量提案，再於

契約期間內減少印

製量，並以提案印

製數量對應至較低

權利金百分比計算

應退還金額，而損

及本院權益，爰明

定減印數量仍以原

商品售價及減量印

製後發行數量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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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百分比計算之。 

二、 依本須知設計製作出版品者，依下列各項標準收

費： 

簡化文字並將收費標準

明定於下表。 

(一) 申請人自行編輯出版，五成以上使用本院原生文化

創意資產之出版品，計收標準如下表： 

*以數位形式出版者，以售價 7%乘以下載量計。 
*未達五成使用本院原生文化創意資產之出版品，依本院

數位物件管理須知辦理。 

發行數量 

 

商品售價 

2,000
件以下 

2,001~5,
000 件 

5,001~10
,000 件 

10,001
件以上 

  500 元以

下 
7%  6% 5% 

4% 

501~2,000
元 

8%  7% 6% 
5% 

  2,001 元

以上 
9%  8% 7% 

6% 

一、依實務經驗，明定本

項為申請人利用本

院「原生文化創意資

產」自行編輯出版之

計費方式。 

二、為鼓勵數位出版，並

參考數位出版市場

之經營模式及交易

行情，納入數位出版

品之計費方式。 

三、為明確區別本院各授

權模式適用範圍，明

定超過半數內容使

用本院原生文化創

意資產之出版品，始

依本須知辦理。 

(二) 申請人自行出版，五成以上使用本院衍生文化創意

資產再製作之出版品，計收標準如下表： 
發行數量 

 

商品售價 

2,000
件以下 

2,001~5,
000 件 

5,001~10,
000 件 

10,001
件以上 

  500 元以

下 
8%  7% 6% 

5% 

501~2,000
元 

9%  8% 7% 
6% 

  2,001 元

以上 
10%  9% 8% 

7% 

*以數位形式出版者，以售價 8%乘以下載量計算。 
*未達五成使用本院原生文化創意資產之出版品，依本院

一、依實務經驗，明定本

項為申請人利用本

院「衍生文化創意資

產」自行出版之計費

方式。因衍生文化創

意資產為本院已企

劃、製作、編輯完成

之內容，故收取權利

金較原生文化創意

資產為高。 

二、為鼓勵數位出版，並



8 
 

數位物件管理須知辦理。 參考數位出版市場

之經營模式及交易

行情，新增數位出版

品之計費方式。 

三、為明確區別本院各授

權模式適用範圍，明

定超過半數內容使

用本院衍生文化創

意資產之出版品，始

依本須知辦理。 

(三) 使用本須知授權標的所出版之佛經、大套書（以套

為單位計算），計收標準如下表： 

1.非限量版 
發行數量 

 

商品售價 
200 件以下 201~500 件 501 件以上 

10,000 元以

下 
10% 9% 8% 

10,001~50,0
00 元 

11% 10% 9% 

50,001 元以

上 
12% 11% 10% 

*以數位形式出版者，以售價 10%乘以下載量計算。 

 
      2.限量版 

發行數量 

商品售價 200 件以下 201~500 件 501 件以上 

10,000 元以

下 
11% 10% 9% 

10,001~50,00

0 元 
12% 11% 10% 

一、配合本須知第二點之

授權標的，並參考過

去佛經及大套書為

出版授權之長銷

品，爰明定本項規

定。 

二、本項為佛經及大套書

專屬適用點款，其他

計費方式與本項衝

突時，以本項為準。 

三、為鼓勵數位出版，並

參考數位出版市場

之經營模式及交易

行情，納入數位出版

品之計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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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1 元以

上 
13% 12% 11% 

 

(四) 使用本院套書電子檔，並以單冊隨選列印（print on 

demand, POD）之出版品，計收標準如下表： 
發行數量 

商品售價 
5,000 件以

下 
5,001~10,00

0 件 
10,001 件以

上 

1,000 元以

下 
12% 11% 10% 

1,001~3,00
0 元 

13% 12% 11% 

3,001 元以

上 
14% 13% 12% 

*以數位形式出版者，以售價 12%乘以下載量計算。 

依過去出版授權實務經

驗，訂定本表並納入隨選

列印範圍為套書單冊之

電子檔。 

(五) 以本院數位出版品申請授權於自行建置之數位平台

銷售者，電子書籍以銷售總額之百分之四十計收權

利金，電子刊物以銷售總額百分之三十計收權利

金；如於非自行建置之數位平台或同時於自行建置

及非自行建置之數位平台銷售者，其電子書籍以銷

售總額之百分之三十計收權利金，電子刊物以銷售

總額百分之二十計收權利金，每契約其履約保證金

皆採定額制新臺幣二十萬元整。 

一、考量現行數位出版廠

商之履約狀況及資

料庫產業未來發展

趨勢，爰依本院所提

供之數位出版品類

型規定收取權利金

之比例。 

二、配合現行數位出版及

資料庫產業交易行

情，合理調整履約保

證金金額，以與第五

點第一項第三款之

規定一致。 

 

 


